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
	反馈（投诉）问题
	昆明市嵩明县小街镇墩白村委会书记毁林200亩，在白子村生活用水水源上游修建养猪场。

	整改目标
	有违法使用林地问题，通过整改措施，要达到违法林地恢复的目标。

	整改措施
	1. 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理。
2. 督促涉案人员对违法区域进行恢复。
3. 组织相关部门对恢复情况进行复查。

	整改主要工作成效
	2021年6月8日县林草局已对该问题进行处罚，两位违法人杨华山、张富洪已缴纳罚款57090.00元。8月24日张富洪开始对地面附着物进行拆除，8月31日对违法用地地上附着物全部拆除完毕，9月26日清理完毕拆除后建筑垃圾，10月15日完成植被恢复工作。

	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及联系人
	小街镇人民政府
葛峰

	公示说明
	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，如有意见建议，请反馈至嵩明县小街镇嘉玲北路55号。联系人员及电话：葛峰，0871-67991051


公示单位：小街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  2021年12月8日
